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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法答问》讨论了词类、句法成分、层次分析等语法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纠正在印欧语语法的影响下产生的偏见，并构建适合汉语的以词组为本位的语法体系。
［关键词］  汉语语法  词类  句法成分  层次分析  词组本位

在《语法答问》这本对话体小书中，朱德熙先生对语法研究中几个重要的、不得不涉及的，又常常引发争论的问题做出分析和评论。汉语语法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印欧语语法的深刻影响，朱先生旨在摆脱印欧语的干扰，找到适合汉语的语法体系，恢复汉语语法的本来面目。本书首先揭示汉语语法的两大特点，再在词和句法成分两个层面上，分别讨论词的划类问题，以及主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等句法成分划分的实质和标准，处理连动式、兼语式两种句法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心词分析法和层次分析的实质性区别，最终建立以词组为本位的汉语语法体系，并提出形式和意义相互验证的主张。
从1898年《马氏文通》诞生到40年代，汉语语法研究基本上是在传统语言学的间架里进行的。按这套体系，分析语法的标准是意义。用意义来划分词类；凭施事、受事来确定主语、宾语；在句法分析方面，采用句子成分分析法，认定句法分析就是分析句子的结构，而作为一个句子必具六大成分——主语、谓语（主要成分），宾语、补足语（次要成分），定语、状语（附带成分）；而在确定句子成分时又采用中心词分析法，要求先一举找出句子的两个中心词，分别为句子的主语和谓语，让其它词语分别依附于它们，从而依次找到宾语、补足语、定语、状语。这套语法体系来源于印欧语，可是汉语和印欧语在语法上存在着类型学上的区别。①朱先生提出，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就是通常说的句子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汉语的句子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造成这两个特点的根源都在于汉语词类没有形式标记。②因此，要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来分析汉语语法。
按照原书的顺序，首先讨论的是词类问题。根据意义划类是行不通的，划分词类的依据只能是语法功能，形态只是语法功能的外在表现。朱先生说的语法功能，指的是词和词之间的结合能力。并且借鉴描写语言学的成果，利用分布来划分词类。具体的划类标准应从这一词类的语法特点中，筛选出能够充分地反映出词的分布状况的部分。朱先生在《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一文坚持按分布划分词类，在批评“名物化”说法的同时，对传统汉语语法研究中在词类划分问题上反映出来的种种模糊不清的观念进行了透辟的分析。该文被看作是按词的语法功能划分词类的纲领性文件。③朱先生把具有名词的语法性质的一类动词形容词叫做“名动词”和“名形词”，按照优先同型策略不处理为兼类，与名物化论者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名物化论者过分拘泥于词类和句法的对应关系，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动词和形容词都能做主语和宾语，汉语词类的多功能现象是超乎人们想象的。假定句子成分和词类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忽略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会得到词无定类的结论。④郭锐进一步对词类实际分布作统计研究，结果显示，动词形容词与谓语的对应频率只有36%，与主宾语的对应频率为11%，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功能较分散，而主语、宾语、定语与词类的对应也较分散，证实了朱先生的见解。⑤
郭锐也发展了按语法功能划分词类的学说，将词性分成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通过分析分布本质论的悖论，认为分布之内还有一层表述功能，以陈述、指称、修饰和辅助为基本类型的表述功能才是词类的本质（“指称”和“陈述”两个概念也最先由朱先生提出），词的分布差异和形态一样，只是表述功能的差异的外在表现。但表述功能不可直接被观察，不能作为标准，所以选择用最有效力的分布差异来推导，根据分布的相容度和相关原则分析哪些分布差异反映了词性的差异，选择区别性分布特征作为分类标准。并且明确提出在划类时根据句法成分和狭义分布，包括做句法成分的能力和与别的词组合的能力，弥补了只用狭义分布的不足。朱先生讲的语法功能，有时只指词与词的结合能力，有时又加上了做句法成分的能力，分得并不是十分清楚，关于语法功能究竟指什么，在朱先生的论述里还有些模糊，单纯指定语法功能就是分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例如：选取哪些分布特征并不是分布本身能确定的，词类和分布之间可能会出现循环论证；语法因素以外的其它因素也会引起分布差异。朱先生给出一个不等式：u＞v＞w。其中，u表示某类词的全部语法性质，v表示某类此的全部语法特点，w表示划类标准。但实际上我们几乎找不到u，而且只有在类划出以后，才能说出哪些东西属于语法特点，而划类本身又依赖于语法特点。⑥分布本质词类观也因难以自圆其说而被抛弃。
不仅在划分词类时不能根据意义，在确定句子主宾语的时候也不能根据施受关系来区分。根据朱先生的解说，我们知道意义派只注重语义，完全忽略句法关系，以至于在应对施事、受事、与事、工具等多种语义关系时捉襟见肘。认为只有施事可以做主语，其实只是一种硬性规定，没有什么道理可言。词序派虽被批评为形式主义，却有更深刻的结论，更加符合汉语的事实，但区分关键不在于位置前后，进行语法分析一定要分清结构、语义和表达三个不同的平面。主语是对谓语而言的，宾语也是和述语相生相对的，它们处于结构平面上，区分主宾语实质上是区分主谓结构和述宾结构，而区分它们只能根据形式上的区别。朱先生列出主谓结构和述宾两种结构的形式特征，在《语法讲义》中也有讲解。关于各种句法结构的形式标志，我们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我们说不出它们的形式标志各是什么。但这却是一项很有用的工作。⑦随着关于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的开展，虽然没有最后结论，学者们得出“从结构出发，不脱离意义”的认识，追求语法研究中形式与意义互相验证的目标。⑧这个目标朱先生在本书结束处也提出了。
讨论句法成分不能离开句法结构，“六大成分”的说法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句法成分只是句法结构的组成部分，要在句法结构当中才能扮演各自的角色。同样地，区分定语与状语也要考虑整个偏正结构的性质，单独看修饰语的性质或者中心语的性质都是不管用的。朱先生分析，定语是名词性偏正结构和准谓词性偏正结构里的修饰语，状语是真谓词性偏正结构里的修饰语。对于述补结构，也要根据它们在整个结构中的性质来区分，既不能根据补语的“补”字把补语解释为“对前面的动词有所补充”的句法成分，又不能因为在以“切得碎”和“写得很好”为代表的两类述补结构中都有“得”字，而认为它们关系更密切。对于句法成分和句法结构，都应如实描述，既要追求经济，又要追求完备。比如连动式是一项独立的结构，而兼语式可以看成是其中的一类。
朱先生接着批判中心词分析方法，支持层次分析。中心词分析法的原则是词组不能做句子成分，必须要分析出句子中哪个词是主语，哪个词是谓语，使词和句子成分分别对应。它严重忽视句法构造的层次性，而语法构造表面上看是线状的，实际上层次是一个“初始观念”，层次不是被推导出来的，而是语言构造中天生具有的。⑨中心词分析法不仅不能解决由层次不同带来的歧义问题，有时还把层次关系完全弄错了，比如在对递相附加和分别附加的分析中（“我哥哥的老师的书”，“一件新的白色短袖衬衫”）。它与层次分析的对立在于承不承认词组可以做句子成分。提取中心词的依据是布龙姆菲尔德关于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说法，在从属的（或修饰的）向心结构中，合成短语和某一个直接成分属于同一个形类，就管这个成分叫中心词。⑩中心词分析法只能用于向心结构中，而离心的主谓结构和多核心的联合结构则作为另案处理。层次分析则是语法分析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是语法分析的一部分，对于汉语而言，由于缺乏形态，词类和句法关系复杂，光凭词类和层次不能控制结构关系，所以在进行层次分析时，不仅要切分，还要标出直接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
本书的第六部分讨论汉语语法体系的问题。印欧语以词类为本位，黎锦熙先生破除这一语法体系，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提倡“句本位”。但“句本位”语法也是从印欧语来的，而且跟“词类本位”语法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朱先生认为，以句子为基点分析语法，就要把各种句法成分都纳入到“主语-谓语”这个模型里头去，使得词组、句子成分、中心词等基本概念之间互不协调。比如把谓语动词上的动词性结构跟其它位置上（主语、宾语、定语）的动词性结构区别开，这种处理方式适合印欧语而不适合汉语，在汉语中使用就显得自相矛盾，越来越复杂。虽然承认有词组，但是词组入句以后必须熔解；承认词有定类，但是入句以后会转化，最终还是走向词无定类。朱先生建立“词组本位”语法体系，由于汉语中词组的构造原则和句子的构造原则相同，可以把词组看成抽象的东西，以词组为基点，让词组去实现各种各样的句子。所有的句子都由词组组成，把所谓的句子成分都看成是词组的成分，只跟句子有间接关系，连句子成分这个概念也没有了。这样恰好利用汉语词组构造和句子构造具有相同原则这一特点，巧妙地解决了词类和句法成分不一一对应的问题，使两个特点和谐互补，恢复汉语语法本来的平衡状态。这种体系简明而自然，严谨而统一，也省去了许多矛盾。
在整个讨论中，读者可能会以为朱先生过分关注形式，对意义的重视不够。实际上，形式和意义之间是需要互相验证和互相验证的，根据分布确定出来的词类在意义上会有共通点，语义分析也只有得到形式的验证才具有价值。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探求清楚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有形式和意义相互契合的东西才是语言中最真实存在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东西。朱先生有一段带有点开玩笑语气的话：“语法研究发展到今天，如果光注意形式而不注意意义，那只能是废话；如果光注意意义而不注意形式，那只能是胡扯。”汉语缺乏形态，注重意合，语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也是互相结合的。
《语法答问》虽是一本小书，却涵盖了语法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严谨而清晰，简明而精要。其中的理论和观点影响深远，仿佛是一个源头，指引着后来者源源不断地取得新成就，使语法研究往更成熟的方向走去。朱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经验，对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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